关于《北京市亦庄新城教育、养老等公服设施兼容转化实施指导意见（试行）（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亦庄新城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按照《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试行）》的有关要求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本市养老机构规划建设管理有关工作”的会议精神，结合亦庄新城实际人口结构，坚持精准匹配、集约高效、面向实施，弹性配置基础教育与养老设施，制定本意见。

2、 制定依据
本意见起草的主要依据为《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试行)》（京规自发〔2023〕313号）等法律法规政策。
三、起草过程
本意见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结合经开区实际起草，在广泛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并形成《北京市亦庄新城教育、养老等公服设施兼容转化实施指导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本意见全文共四个章节12项条款。
主要内容为:

1.用地类型为社会福利用地等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近期可作为基础教育用地使用，远期随着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变化转为社会福利用地等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鼓励紧邻基础教育用地的社会停车场用地地上部分作为基础教育用地活动场地兼容使用。

2.兼容转化设施地块的用地面积及建设指标可分别纳入兼容前后相关设施指标统计（以下简称为“指标双算”），作为后续实施和管理依据。

3.不涉及指标双算的设施兼容转化地块，因施工或者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需要临时占用土地或者建设临时工程的，形成区级研究决策意见后，可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除明确具体内容、规模边界及相关管控指标外，还需明确实施路径和后续拆除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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